
僑務委員會行動電話使用管理原則第六點第二款，有關提供二人以上共同持用或交替

持用之行動電話通信費計算方式如下：  

一、 行動電話通信費未超過限額時，由本會全額負擔通信費（不另計算各持用人之限

額分配數）。 

二、 行動電話通信費超過限額時，依比例原則及帳單計費期間內之持用情形，分別計

算各持用人應負擔之通信費用： 

（一） 二人以上共同持用：由全體持用人平均負擔差額。 

（二） 二人以上交替持用：先計算各持用人之通信費限額分配數，再視可移撥餘

額計算持用人應負擔之通信費差額。 

 

範例（以二人交替持用為例） 

通信費總額超過限額，超過費用由持用人依持用日數比例分擔。 

情況 一方超過分配額 兩方均超過分配額 

本會負擔限額 新臺幣 1,000元 

以持有天數計算各持用人分

配限額（A） 

一個月 30天 

甲持用 12天，分配限額為（12/30）*1,000=400元 

乙持用 18天，分配限額為（18/30）*1,000=600元 

依通聯紀錄計算各持用人實

際通信費（B） 

甲通信費 300元 

乙通信費 1,600元 

共產生費用 1,900元 

甲通信費 800元 

乙通信費 1,200元 

共產生費用 2,000元 

計算可供移撥額度（C） 

（C）=（A）-（B） 

甲 400-300=100＞0 

100元可移撥於乙 

乙 600-1,600=-1,000＜0 

無餘額可供移撥 

→ C=100 

甲 400-800=-400＜0 

無餘額可供移撥 

乙 600-1,200=-600＜0 

無餘額可供移撥 

→ C=0 

各持用人應自付通信費用（D） 

若（B）-（A）≦0， 

無需自付通信費用 

若（B）-（A）＞0， 

需自付通信費用 

   →計算自付額 

（D）=（B）-（A）-（C） 

甲 300-400=-100＜0， 

無需自付通信費用 

乙 1,600-600=1,000＞0， 

需自付通信費用 

  →計算自付額（D） 

  1,600-600-100=900 

 乙需自付通信費用 900元 

甲 800-400=400＞0 

甲需自付通信費用 400元 

 

乙 1,200-600=600＞0 

乙需自付通信費用 600元 


